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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基本概况

（一）职能职责 

1.贯彻执行教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定全区教育工作的政策和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报审通过后实施并监督实施。

2.制定全区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制定教育事业发展的年度计划和招生计划；拟定教育体制改革的政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重点、结构、速度，指导并协调实施。

3.管理全区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社区教育；管理辖区内公、民办学校的设置、更名、撤消与调整；管理局属单位；制定全区各类中小学校、教师学习与资源中心及局属事业单位的评价、评估标准；指导协调对口支教工作。

4.统筹管理本部门教育经费；牵头负责教育经费的筹措和使用；执行各级各类教育经费的收费标准；拟定筹措教育经费、教育拨款、教育基建投资的方案和措施；负责局属单位基建、校舍、地产管理工作及对局属单位经费收支的审计监督。

5.负责系统单位编制、劳动工资和人事工作，负责系统单位的人员招录、聘任工作；管理、指导、培训全区教职工和教育行政部门干部；实施教师继续教育、资格认定和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工作；指导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6.管理、指导系统单位和学校的党建工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德育工作、体育、卫生、艺术及国防教育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综合治理工作以及群团组织的相关工作。

7.组织和指导全区教育体制改革、教育教学改革、教育教学科研及教育研究成果的推广、转化工作。

8.负责对乡、镇的教育工作和所属学校的工作进行教育督导和评估。

9.负责全区教育系统基本信息的采集、统计、分析及信息系统的开发和建设工作。

10.负责全系统教育技术装备规划，指导并协助教学仪器设备、图书、信息技术和现代远程教育设备等的政府采购和政府监督管理，负责教育技术培训工作。

11.管理、指导并协调全区教育系统的外事工作。

12.承办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

（二）机构设置

教育系统现有在职教师6319人（其中自收自支人员102人），离退休教师4726人，共计11045人，财政负担享受遗属补助人数642人，在校学生数 139640人。

区教育局机关共有内设股室9个（办公室、人事股、基教股、职成教股、学前教育股、计财股、安全法制股、审计股、校车安全管理办公室），挂靠股室6个（招商办、团工委、基管站、教师工作站、政务服务股、民办教育管理办），内设二级机构5个（招生办、信息化管理办、学生资助中心、勤工俭学管理站、会计核算中心教育分中心）。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区教育局系统为一级预算单位，下辖44个二级预算单位，

1.益阳市赫山区教育局机关

2.益阳市赫山区教育科学研究中心

3.益阳市赫山区仪器电教站

4.益阳市赫山区教育局体育卫生保健所

5.益阳市三里桥小学

6.益阳市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7.益阳市赫山实验学校

8.益阳市朝阳中心学校

9.赫山区直幼儿园

10.益阳市赫山区赫山中学

11.益阳市赫山第一完全小学

12.益阳市桃花仑小学

13.益阳市曙光小学

14.益阳师范附属小学

15.益阳市赫山第二完全小学

16.益阳市金银山学校

17.益阳市龙光桥镇中心学校

18.益阳市沧水铺镇中心学校

19.益阳市兰溪镇中心学校

20.益阳市黄泥湖学校

21.益阳市八字哨镇中心学校

22.益阳市岳家桥镇中心学校

23.益阳市笔架山乡中心学校

24.益阳市新市渡镇中心学校

25.益阳市衡龙桥镇中心学校

26.益阳市泥江口镇中心学校

27.益阳市综合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8.益阳市第十三中学

29.益阳市箴言中学

30.益阳市第十五中学

31.益阳市第十六中学

32.益阳市第十七中学

33.益阳市秀峰路学校

34.益阳市欧江岔镇中心学校

35.益阳市泉交河镇中心学校

36.益阳市龙洲幼儿园

37.益阳市志溪河学校

38.益阳市谢林港镇中心学校

39.益阳市龙洲中学

40.益阳市梓山湖学校

41.益阳市龙洲小学

42.益阳市迎宾小学

43.益阳市紫竹小学

44.益阳市丁香小学

三、部门收支总体情况

2020年部门预算包括本级预算和所属二级预算单位在内的汇总情况。收入既包括一般公共预算，也包括事业单位的事业收入和其他收入；支出既包括保障局机关及二级机构基本运行的经费，也包括各学校的各项支出。 

（一）收入预算：2020年年初预算数8772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79137万元，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275万元，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4455万元 ，其他收入3862万元；收入较2018年的83703万元增加4026万元，主要是其他收入（职业年金在2019年列入一般公共预算拨款，2020年列入其他收入）增加3862万元。

（二）支出预算：2019年年初预算数87729万元，其中教育支出87729万元。支出较去年的83703增加4026万元，主要是其他收入（职业年金在2019年列入一般公共预算拨款，2020年列入其他收入）增加3862万元。

四、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79137万元，具体安排情况如下： 

（一）基本支出：2020年年初预算数为71783万元，是指为保障单位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 

（二）项目支出：2020年年初预算数为7354万元，其中：城乡义务教育保障机制经费（上级转移支付部分）5265万元，主要用于城乡义务教育保障机制；学校公用经费、免学杂费、高中国家助学金等配套资金1118.50万元，主要用于学校公用经费、免学杂费、高中国家助学金等；危改金200万元，主要用于学校校舍维修；督学责任区工作经费30万元，主要用于督学责任区工作经费；教育专项助学55万元，主要用于困难家庭学生资助；职业教育发展专项经费86万元，主要用于职业教育发展；校方责任险82.85万元，主要用于投保校方责任险；学前教育发展专项5万元，主要用于学前教育发展；教育基金专项20万元，主要用于奖励优秀教师和帮助困难教师；保障办工作经费5万元，主要用于保障办工作经费；校园足球示范区30万元，主要用于校园足球发展；中职免学费区级配套资金160万元，主要用于中职免学费配套；督导评估专项20万元，主要用于督导评估；学科带头人专项18万元，主要用于奖励学科带头人；校车安全管理专项26万元，主要用于校车管理；民办教育发展专项5万元，主要用于民办教育发展；原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197万元，主要用于补助原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而且现在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员生活补助；党建经费1万元，主要用于开展党建工作。
五、其他事项情况说明 
1.机关运行经费 

2020年局机关及二级机构预算公务费83.7万元，比2019年预算85.05万元减少1.35万元，下降1.61%，原因是人员退休，减少公务活动开支。 

2.“三公”经费预算 

2020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9.5万元，比上年预算12.8万元减少3.3万元，降低25.78%。其中，公务接待费9.5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0元及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2020年“三公”经费较上年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务接待费大幅减少；其二，公务用车购置费为0；其三，因公出国（境）费依然为零。

3.政府采购情况

2020年教育部门各单位政府采购总额200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0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200万元。

六、局机关国有资产占有情况说明

2020年本单位房屋净值131万元；

2020年本单位车辆合计0辆；

2020年本单位单价50万元（含）以上通讯设备0套；

2020年本单位单价100万元（含）以上通讯设备0套；

2020年本单位其他固定资产净值166万元。
七、预算绩效目标情况

2020年本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目标8772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80375万元，项目支出7354万元。全部实行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管理，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79137万元。
2020年重点项目有11个，合计金额7354万元，包括：1.城乡义务教育保障机制经费（上级转移支付部分）5265万元，主要用于城乡义务教育保障机制；2.学校公用经费、免学杂费、高中国家助学金等配套资金1118.50万元，主要用于学校公用经费、免学杂费、高中国家助学金等；3.危改金200万元，主要用于学校校舍维修；4.督学责任区工作经费30万元，主要用于督学责任区工作经费；5.教育专项助学55万元，主要用于困难家庭学生资助；6.职业教育发展专项经费86万元，主要用于职业教育发展；7.校方责任险82.85万元，主要用于投保校方责任险；8.校园足球示范区30万元，主要用于校园足球发展；9. 中职免学费区级配套资金136万元，主要用于中职免学费配套；10.民办教育发展专项30万元，主要用于民办教育发展；11、原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197万元，主要用于补助原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而且现在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员生活补助。

八、名词解释

1.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资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2.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3.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益阳市赫山区教育局

2020年1月8日


